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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竞拍采矿权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    1、竞拍标的：安徽省凤阳县灵山-木屐山矿区新 13 号段玻璃用石英岩矿采

矿权； 

    2、成交原则：本次采矿权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挂牌出让，按照价高者得的

原则确定竞得人； 

3、本次竞拍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； 

4、本次竞拍已获得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通过，安福玻

璃尚未与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采矿权出让合同； 

    5、矿产资源开采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，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、社会因

素以及与采矿相关的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法规政策调整。请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 

  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召开

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竞拍采矿权的

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福玻

璃”）参与“安徽省凤阳县灵山-木屐山矿区新 13 号段玻璃用石英岩矿”采矿权

的竞拍，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竞拍相关手续。 

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购买或者出

售资产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者成交金额在连续 12 个月内经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%的，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因此，本次竞拍事



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022 年 7 月 5 日，安福玻璃参与“安徽省凤阳县灵山-木屐山矿区新 13 号段

玻璃用石英岩矿”采矿权竞拍，具体如下： 

 

一、子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1 年 01 月 18 日 

注册地址：安徽省滁州市凤阳硅工业园区 

经营范围：特种玻璃生产、加工、销售，石英砂、重油、纯碱（Na2CO3）

的销售，供热供暖及码头货物装卸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 

二、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

1、出让人：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2、矿山名称：安徽省凤阳县灵山-木屐山矿区新 13 号段玻璃用石英岩矿 

3、矿区位置：安徽省凤阳县大庙镇 

4、开采主矿种：玻璃用石英岩矿 

5、开采范围：面积 1.113 平方公里，范围由 21 个拐点圈定，各拐点直角坐

标（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）如下： 

拐点 X Y 
1 3623730.08 39543157.37 
2 3623694.71 39543222.41 
3 3623633.12 39543444.52 
4 3623527.35 39543627.80 
5 3623424.12 39543873.76 
6 3623214.61 39544028.87 
7 3623117.89 39544023.65 
8 3623094.99 39543975.80 
9 3622947.55 39543930.71 
10 3622917.49 39543933.86 
11 3622893.12 39543892.82 



12 3622666.85 39543863.84 
13 3622608.15 39543884.34 
14 3622431.99 39543845.01 
15 3622348.54 39543714.73 
16 3622416.59 39543463.76 
17 3622457.17 39543443.47 
18 3622560.05 39543250.33 
19 3622584.27 39543244.63 
20 3622832.18 39542837.58 
21 3622967.65 39542707.87 

6、资源储量：玻璃用石英岩矿（探明+控制+推断）资源量 11700.5 万吨。

原岩（绢云石英片岩（夹石）、大理岩、含铁石英岩、断层角砾岩等）1310.83

万立方米。 

7、开采标高：+212.4 米～+70 米。 

8、采矿权出让期限：24 年（含基建期 1 个年），自受让方取得采矿许可证

之日起计算。 

9、出让方式：挂牌方式。 

10、挂牌时间：2022 年 6 月 22 日至 2022 年 7 月 5 日 15 时止。 

本次采矿权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挂牌出让，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。

安福玻璃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在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最高报价人民币 33.80

亿元竞得该采矿权。采矿权出让合同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签署。 

关于安福玻璃参与竞拍的安徽省凤阳县灵山-木屐山矿区新 13 号段玻璃用石

英 岩 矿 采 矿 权 挂 牌 的 详 细 信 息 请 见 滁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

（https://ggzy.chuzhou.gov.cn/）公告，公告编号为滁自然资规矿告[2022]2 号。 

 

三、本次竞拍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竞拍有利增加公司的矿产资源储备，降低石英砂原材料波动对上市公司

产品成本及业绩的影响。 

 

四、采矿权的相关风险 

1、矿产资源开采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，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、社会因

素以及与采矿相关的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法规政策调整。 



2、本次竞拍的采矿权矿体的规模、形态、储量、品位等可能与实际开采有

差距，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。 

3、该矿具备开采条件尚需较大的投入。采矿权范围内及采矿权范围外受影

响区域用地、用林、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坟冢等附属物征迁补偿安置尚需解决；并

需严格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设计、建设和生产，最终投入生产还需要办理相关

审批手续。 

4、由于矿产资源采掘业的特点，公司并不能完全规避安全生产的风险。 

5、本次竞拍已获得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，安福玻

璃尚未与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采矿权出让合同。 

6、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     

 


